关于支持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

技术产业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推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(以下简称国家农高区)高质量建设，努力建成全国生态农牧业科技创新发展引领区、“一带一路”农牧业科技合作先行区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样板区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新高地、人才高地、产业高地，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财政金融支持。市本级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，支持国家农高区完善基础设施、建设标准化厂房、打造科创中心等。
二、创新平台建设。对国家农高区内新认定和绩效评估优秀的自治区级以上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研发中心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和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载体，按照自治区奖补标准给予1:1匹配奖补。
三、紧缺人才引进。对国家农高区内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，人事关系可落实市内相关事业单位，对引进的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全部返还。畅通国家农高区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内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渠道，人事关系所在事业单位无岗位空缺的，可通过特设岗位予以聘用。国家农高区内企业柔性引进第一至第四类人才，分别给予引进企业每年20万元、15万元、10万元、10万元的工作经费支持。

四、科技成果奖励。国家农高区内企事业单位获得国家、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、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，奖金数额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奖补标准给予1:1匹配奖补。对通过国家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、禽畜新品种，在自治区奖补的基础上，再分别给予10万元、30万元的奖补。企业获得国家知识产权部门授权的发明专利后，每件给予1万元的奖励。

五、科技成果转化。支持国内外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在国家农高区设立教学实践基地、科研示范基地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，支持企业、专业合作社在国家农高区建设科技示范园区、产业化示范基地等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给予资金支持。
六、园区基地建设。支持旗县区与农高区建立异地孵化、“飞地经济”等跨区域合作机制，对旗县区创建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、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、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国家级园区，每创建成功一项给予500万元奖补支持。支持国家农高区内企业、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创建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、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、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国家级基地，每创建成功一项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。

七、企业培育引进。全面对标一流营商环境，设立惠企绿色通道，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对连续三年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一次性给予10万元后补助支持。对引进或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在自治区奖补的基础上，再给予30万元的后补助支持。对首次认定的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，在自治区奖补的基础上，再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0万元后补助支持。对落户国家农高区的世界500强企业、国内500强企业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给予政策扶持。

八、质量品牌建设。对国家农高区内获得自治区“主席质量奖”的企业，在自治区奖补的基础上，再给予50万元的奖励。对获得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、“蒙字标”登记的企业，每个证书给予10万元奖励。对获得国家级标准化示范项目的企业每个项目给予10万元奖励，对获得国家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的企业给予20万元奖励。

九、企业上市奖励。在《巴彦淖尔市鼓励企业上市奖补办法》的基础上，国家农高区内注册的企业，在沪深交易所实现首发上市的，再给予600万元奖补；对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实现首发上市的企业，再给予500万元奖补；在境外上市的，再给予400万元奖补；对将注册地迁入国家农高区满一年的市外上市公司，正常经营且依法在国家农高区纳税的，给予1000万元奖补；在自治区股权交易市场科创板挂牌的科技型企业，给予20万元奖补。

十、改革创新支持。支持国家农高区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所有制改革，探索将职务科技成果的使用、转让、投资等权利，全部或者部分给予科技成果完成人。建立项目经费直拨机制，对国家农高区内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各类项目，由财政部门直接将项目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。

本政策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，实施期限为5年。


